关于调整市外建筑企业入渝信息报送填报细则及增补变更信息审核流程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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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外入渝建筑施工企业、监理企业、造价咨询企业：
为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工作系列工作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工作布署和市委、市政府相关工作要求，进一步规范和优化市外建筑企业入渝信息报送管理，经市住建委同意，对市外建筑企业入渝信息报送填报细则及增补信息审核流程做如下调整：
一、优化受理方式。市外建筑企业首次申请入渝信息报送和后续人员增补时，线下申请表可选择在市住建委政务服务大厅现场提交或通过邮寄方式提交（邮寄地址：重庆市渝中区长江一路58号四楼大厅，收件人：11号窗口，邮编：400014，收件人电话：023—63672121。邮件内请务必附上联系人和手机号码。）。
二、推行无纸化报送。申报信息时通过系统扫描上传身份证原件不再现场采集人员身份证实名信息，除提交加盖企业公章和法人代表签字的申请表外，无需再提供纸质附件材料。所需附件材料均应扫描相关证件原件后经“重庆市城乡建设行政审批服务中心信息管理平台”系统（以下简称“系统”）上传，上传的扫描件信息应真实完整、清晰可辨。
三、共享住建部“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企业资质、注册人员及企业统一社会代码信息。系统将定期从住建部“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下载更新数据并自动比对企业填报的入渝信息。当企业填报的入渝信息与“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发布的信息不一致时，系统将屏蔽企业信息并提示企业确认修改入渝信息，企业线上确认并扫描上传相关证书原件后，系统自动修改入渝信息并解除屏蔽。当填写的入渝注册人员信息与“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发布的信息不一致时，系统将屏蔽不一致注册人员信息并提示企业确认修改或删除人员信息，企业线上确认并扫描上传相关证书原件后，系统自动修改人员信息并解除屏蔽。对于目前无法从“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获取的信息，如安全生产许可证信息、企业在渝信息等，企业仍需通过提交线下申请表、线上扫描上传相关证书原件和证明材料进行变更。
四、调整人员增补变更信息发布流程。增补变更信息的审核流程调整为窗口受理后，系统自动在“重庆市建设工程信息网”公示并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期为2个工作日（从窗口收到纸质申请表的次日零时起计算）。对公示信息无异议的，公示期满后系统自动发布信息。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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